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字〔2008〕16号

关于2008届学生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      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教学单位：

2008届毕业生的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（专科生为前五学期的课程，本科生为前七学期的课程）按计划将在4月初进行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组织和管理：实行两级管理制度。

二、出卷和付印办法：公共课试卷请于3月21日之前交至一教楼教学行政科Ⅲ，专业课试卷由各院（系）自行收取送印。

三、考前答疑：公共课答疑安排在3月25—28日，专业课答疑由各院（系）在考前自行安排。

四、考试时间：4月1日至4月10日。

（1）教务处负责在3月18日前制定出公共课的考试日程，各院（系）在此基础上制定专业类课程的考试日程（请注意：只要考生的考试科目不冲突，本院（系）的不同课程请尽量合并在同一考场，考试时间原则上安排在白天），请将专业类课程的考试日程于3月21日前交教务处统筹安排考场。

（2）每门考试课程都须配有考生签到表，与试卷一并捆扎。

本学期的补考正在进行，请各教学单位严格遵守考后四天之内报送成绩的规定。尤其是毕业班学生补考成绩的报送，直接关系到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的安排，所以更应引起重视，请督促教师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卷评分和成绩报送工作。
附：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签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江学院教务处
二ＯＯ八年三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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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	三江学院毕业生自学重修考试签到表

	考试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地点:

	
	
	
	
	
	
	

	序号
	课程名称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考试类别       （自学重修）
	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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